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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92/2021_2022__E5_AE_89_

E5_BE_BD_E5_87_BA_E5_c67_492216.htm 《办法》规定，住

宅工程保修期按照《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》、《安

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执行，施工单位对建设单位的保

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；开发企业对用户的保修期

自开发企业将竣工验收合格的住宅交付用户使用之日起计算

。建设单位在移交住宅工程时，必须向接收人提供《住宅质

量保证书》、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。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中

应说明住宅质量投诉受理和回访保修有关事宜。《办法》规

定，住宅工程竣工验收后两年内，保修单位每年至少应对工

程进行一次质量回访，实地查看工程质量情况，听取用户意

见。相关记录须有用户签字并及时归入工程回访档案。建设

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因维修给工程所有者或者管理

者造成损失的，责任单位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建设工程

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，工程所有者或者管

理者应当及时通知保修单位。保修单位应在3个月内到达现场

查看，如无特殊情况，维修工作应在3个月内完成。 《办法

》规定，工程质量投诉和处理过程中发生的检测、鉴定和处

理费用由责任方承担。对质量问题严重、互相推诿、不履行

保修义务或多次修理仍未解决质量问题的相关责任单位，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规定对其进行处罚，并进行不良行为记录、曝光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